	致理科技大學
支出證明單

114年　8月　1日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

	姓名或
名稱
	○○商行
	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
	12345678
	地址
	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	貨物名稱廠
牌規格或支
出事由
	排骨便當
	單位
數量
	10個

	單價
	120元
	實付
金額
	1,200元

	不能取得
單據原因
	發票遺失

	經手人(蓋章)
	（特別費支用人）


附註：
1.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，得免記其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。

2.若具合法支付事實，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，且本機關人員確已先行代墊款項者，「姓名或名稱」欄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。

3.依行政院95年12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7913號函規定，特別費因特殊情形，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者，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，書明不能取得原因，並經支用人（即首長、副首長等人員）核（簽）章後，據以請款。

4.特別費支用人核（簽）章欄位，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，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而開具支出證明單時，由支用人核（簽）章適用，故特加列括號註明。
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會計與相關服務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。
個資告知聲明請參考：http://www.chihlee.edu.tw/files/13-1000-55576.php
